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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研析 

一、題目：高齡者及身障者預立遺囑權益之研析 

二、議題所涉法規 

民法 

三、背景說明 

在少子化之影響下，我國已於 107 年成為高齡社會，並預計於

114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65 歲以上人口占比大於 20%），而戰後嬰兒

潮世代迄今高齡近 80歲，已屆國人平均壽命 79.84 歲1之限，兼之華

人傳統世代財富傳承觀念，大量財物在世代間移轉誠然近在眼前且難

以避免。在家庭結構改變之趨勢下，不欲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分配遺

產，而係透過預立遺囑方式分配遺產或安排身後事之人亦存在之有，

然高齡者卻常見因健康狀況退化而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是為尊重

個人意思，確保被繼承人之遺願得以實現，應確保所有人均有以遺囑

安排個人事務之可能，以下茲就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為遺囑可能遭遇

之問題為分析。 

四、探討研析 

（一） 受監護宣告人之遺囑能力 

按受監護宣告之人因無行為能力（民法第 15條），依民法第 1186

條第 1 項規定，不得為遺囑。準此，我國民法第 1186 條第 1 項係絕

對否認受監護宣告人之遺囑能力，縱令其精神回復常態者亦然。然自
                                                      
1
 111 年簡易生命表，網址：

https://ws.moi.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AwL3JlbGZpbGUvMC8xNzgwNC9m
NmM3YmYwNi1mZTAxLTRlOTAtOGFjZi04ODU5ZTYxYjBmOTkucGRm&n=MTEx5bm05YWo5ZyLd2ViLnB
kZg%3d%3d&icon=..pdf，113 年 6 月 12 日。 

https://ws.moi.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AwL3JlbGZpbGUvMC8xNzgwNC9mNmM3YmYwNi1mZTAxLTRlOTAtOGFjZi04ODU5ZTYxYjBmOTkucGRm&n=MTEx5bm05YWo5ZyLd2ViLnBkZg%3d%3d&icon=..pdf
https://ws.moi.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AwL3JlbGZpbGUvMC8xNzgwNC9mNmM3YmYwNi1mZTAxLTRlOTAtOGFjZi04ODU5ZTYxYjBmOTkucGRm&n=MTEx5bm05YWo5ZyLd2ViLnBkZg%3d%3d&icon=..pdf
https://ws.moi.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AwL3JlbGZpbGUvMC8xNzgwNC9mNmM3YmYwNi1mZTAxLTRlOTAtOGFjZi04ODU5ZTYxYjBmOTkucGRm&n=MTEx5bm05YWo5ZyLd2ViLnBkZg%3d%3d&icon=..pdf


2 
 

尊重受監護宣告人之意思以觀，對於精神回復常態而有識別能力之受

監護宣告人，得否許其自為遺囑，尚非無研究之餘地2。比較法上，

日本民法除將受監護宣告人之法律行為規定為得撤銷（日本民法第 9

條），亦即受監護宣告之人不因監護宣告而完全喪失行為能力，並承

認其有遺囑能力（日本民法第 962 條）外，更進一步規定受監護宣告

之人於精神回復常態之際，得於 2名以上醫師在場下作成遺囑（日本

民法第 973 條），值得我國參考。 

（二） 受輔助宣告人為遺贈之權利 

依民法第 1186 條規定，年滿 16 歲且未經監護宣告之人，得為遺

囑。另一方面，受輔助宣告之人為遺贈，依民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

第 6款規定，應經輔助人同意，否則依同條第 2項準用第 78 條規定，

遺贈為無效。惟遺贈自遺囑人死亡時始生效力（民法第 1199 條），且

於遺囑效力發生前，得隨時依遺囑之方式撤回（民法第 1219 條），對

受輔助宣告之人並無不利，無違輔助宣告制度保障受輔助宣告人權益

之立法意旨。又立遺囑須經他人同意者，不僅不尊重受輔助宣告人之

意思，而有悖遺囑自由原則（民法第 1187 條），亦與遺囑之不可補充

性不符。再者，輔助人亦可能係遺囑處分之利害關係人，似難期待其

為本人之利益而為同意，是以論者主張應將民法第 1186 條規定解為

特別規定而優先適用，使受輔助宣告之人得獨立為有效遺贈3。 

（三） 身心障礙者為遺囑之權利 

按遺囑人口述遺囑要旨，以及由公證人或見證人加以筆記、宣

讀、講解後再經遺囑人認可，乃公證遺囑（民法第 1191 條）及代筆

遺囑（民法第 1194 條）之法定要式之一，其目的在於確保遺囑內容

之真確。所謂「口述」，乃以口頭陳述，用言詞為之，不得以其他舉

動表達，倘遺囑人完全省略言語口述之程序，僅以點首、搖頭或擺手

示意判斷記載或以記號文字表示遺囑意旨者，均不能解為遺囑人之口

述，以防止他人左右遺囑人之意思或誤解遺囑人之舉動。換言之，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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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人如為瘖啞者或其他有語言功能障礙之人，因無口述之語言能力，

均不能為公證遺囑或代筆遺囑。是以，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關

於實質平等之意旨，現行民法關於公證遺囑及代筆遺囑中遺囑人之

「口述」應修正為「陳述」，且陳述之方法應包括言語或書面，必要

時亦得通過通譯傳譯之，俾保障瘖啞者或其他有語言功能障礙之人得

為有效之遺囑。 

另一方面，遺囑人若有聽覺功能障礙，公證人或見證人究應如何

對遺囑人「宣讀」、「講解」？對此，可參考日本民法之作法，除既有

之「宣讀」外，增加「使其閱讀」及透過「通譯」之方式，讓遺囑人

確認遺囑內容（日本民法第 969 第 3 款、第 969 條之 2 第 2 項），以

保障身心障礙者得平等地使用遺囑制度之權益4。 

 

 

撰稿人：吳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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